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100學年度第2學期特殊教育專業知能-

「國際健康功能及身心障礙分類系統（ICF）說明」研習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：
一、依特殊教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100學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
2、 目的：提供本市各教育階段從事特殊教育之相關教師有關「國際健康功能及身心障礙分類系統（ICF）」的概念及說明目前國內的推廣情形。
3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4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（視障教育資源中心）。
5、 研習時間：101年06月06、13日（三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。
6、 研習講師：國立陽明大學 ICF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李淑貞主任。 
7、 研習內容：
1. 障礙概念的演進，ICF的模型、架構與內涵。

2. 認識ICF編碼原則與編碼系統。

3. 運用ICF認識不同障礙類別身心障礙者的特性。

四.身障生在校園內無障礙環境的學習及ICF國內目前推廣的情形。
8、 研習對象：
一.臺北市視障巡迴輔導教師。

二.臺北市視障重點學校教師、啟明學校教師。

三. 臺北市各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教師。

玖、研習時數：

一.計2場研習，6小時研習時數。

二.依老師簽到及簽退實際情形核研習時數，如無簽退者則該場不計時數。
壹拾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二樓視障教育資源中心會議室。
壹拾壹、經費：由教育部補助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壹拾貳、報名方式：
一.請於6月6日前完成報名，逾期或現場報名者將無法登錄研習時數。
二.報名路徑：「教育部通報網通報系統」→「教師研習」→「臺北市」→「登錄單位: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」→查詢。
壹拾參、本研習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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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1.已將研習資料登錄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站，請老師們於網站上報名。
2.研習學校地址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(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。

        交通：可搭捷運紅12或公車 285、606、616、645、279「啟智學校」站下車。
